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结业证换毕业证工作流程

备注：1.对于在标准学习年限内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，可申请延长 2年学习年限（创新创业

学生可申请延长 3 年学习年限）。

2.2 年制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4 年（创新创业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5年）。

3.3 年制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5 年（创新创业学生在校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6年）。

4.学生在校学习年限包含休学、保留学籍时间，应征入伍服役时间除外。

二级学院教学秘

书初审毕业资格、

教务处汇总复审

毕业资格。（毕业

资格集中审核一

年两次，一般 4

月份和 10月份各

一次，具体以当年

补考通知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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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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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生本人凭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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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证；领取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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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离校手续办结

情况方可签领。

超 1 年未领取的毕

业证书移交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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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毕业证至各

二级学院，二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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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尽快领取。


